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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769 号

申请人：林婉谊，女，汉族，1999 年 4 月 25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汕头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谭启满，男，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曾世芳，女，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旭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新港东路 1020 号 3015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夏凌旭，女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杜宁，男，广东凯立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艳丽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林婉谊与被申请人广州旭杨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关于

双倍工资、提成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

庭审理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谭启满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

杜宁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2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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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0 日向本委申请变更仲裁请求，共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一、

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1 年 2月 22日至 2021 年 11月 12 日

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3 月 23 日至

2021 年 10 月 14 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

38565.15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年 2月 22日至 2021

年 11 月 12 日克扣、拖欠的工资和提成 14600 元；四、被申请

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4 日期间的加

班工资 6972.14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2 月 22

日至 2021 年 11 月 4 日止的高温补贴 15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2021 年 2 月 21 日，申请人在入职须

知上签名确认其入职岗位为“实习展览销售”，双方为实习关

系，我单位亦在入职须知中明确要求申请人提供学历证书以审

查资格，即申请人明知应当毕业后才能正式入职，故在 2021 年

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6 月 24 日期间，申请人与我单位为实习的

劳务关系。在申请人取得毕业证书，经我单位要求其提供毕业

证书后，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中载明了期限，申

请人签署时已确认该劳动合同期限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3

日因个人原因离职。二、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6 月 24

日双方为实习劳务关系，双方签订了期限为 2021 年 6 月 25 日

至 2023 年 6 月 24 日的劳动合同，即便如申请人所述劳动合同

为倒签，也是经过申请人同意及确认，申请人在离职后，双方

对提成有争议才提出倒签日期，不合常理，申请人计算的双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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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差额基数也不符合法律规定，基于上述理由，我单位无需

支付二倍工资差额。三、我单位不存在克扣工资，提成奖金争

议不属于日常工资性质，而申请人系离职后再对提成奖金提出

异议而未支付，不属于有意拖欠，我单位同意支付申请人提交

奖金 6394 元。四、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加班，申请人

主张的加班时间与其打卡记录不相符，申请人主张加班工资计

算基数不符合事实情况，销售提成属于激励机制的按年发放的

奖金，不是按月、按季度发放，不应作为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，

申请人离职时已在员工离职结算表中签名确认了 2021 年 11 月

按 10 天计算工资为 1826.21 元。五、申请人主要在办公室工作，

不从事露天岗位工作，办公室有空调，即使申请人外出访客也

是搭乘交通工具或打车，也不属于高温工作环境，我单位不应

支付其高温津贴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1 年 2 月

22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离职，并举证了离

职证明、银行转账记录予以证明。其中离职证明载有申请人于

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2 日在被申请人处任职会展

销售岗位，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办理离职手续等内容；银行转

账记录显示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3 月起每月向申请人转账附言

“工资”的款项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前述证据均确认，但主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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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6 月 25 日前，申请人未毕业，双方为实习劳务关系，

双方自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才建立劳动关系，签订劳动合同，

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因个人原因离职，被申请人举证了

入职须知、职务或薪资调整审批表、员工离职结算表。其中入

职须知载明申请人被被申请人录用为销售部门的实习展览销售

职位，薪金为 3500 元/月，报到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22 日，并

提示有入职需提交的资料，有入职人的签名；员工离职结算表

载明申请人的入职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22 日，离职时间为 2021

年 11 月 3 日，最后工作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3 日+补休 7 天等

内容。另查，被申请人提交经申请人确认的工资表载明了申请

人自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11 月的考勤记录、基本工资、岗位

工资、应发工资等，其中申请人 2021 年 2 月至 2021 年 11 月的

应发工资分别为804.6元、3500元、3500元、3253.79元、3253.79

元、4183.91 元、3816.09 元、4000 元、4000 元、1826.21 元；

申请人自 2021 年 11 月 3 日起未上班；2021 年 11 月 6 日、11

月 7 日为周末。本委认为，第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法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劳动者的资格限制仅限于年龄方面，是

否取得毕业证，是否为在校学生，并不必然排除其作为劳动者

的资格，故被申请人以申请人未取得毕业证等为由抗辩在申请

人毕业前双方并非劳动关系的主张，缺乏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

支持。第二，申请人的岗位虽有“实习”的字样，但认定双方

是否存在劳动关系，应结合双方是否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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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支付及具体工作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。具体到本案，被申

请人向申请人发出入职须知，明确其单位已录用申请人，告知

申请人报到时间、入职所需材料，申请人对此签名确认，可视

为此系双方就劳动关系建立达成合意的体现；另，自 2021 年 2

月 22 日起申请人即在被申请人处从事销售工作，接受被申请人

的考勤管理，被申请人每月向申请人转账“工资”款项，即自

2021 年 2 月 22 日起申请人已受被申请人的考勤制度约束，从

事被申请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，符合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规定的双方劳动关系成立的条件。第三，

被申请人出具的离职证明清楚载明了申请人在被申请人的任职

起止时间，与员工离职结算表载明的最后工作日及工资结算相

关对应。综上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1 年 2 月 22

日至 2021 年 11 月 12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实行标准工时制，

工作期间仍有 9 天周末加班未结算加班工资。被申请人则主张

申请人已在员工离职结算表中签名确认剩余补休为 7 天，其单

位已支付了申请人该 7 天补休的工资，不应当再支付加班工资。

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已签名确认剩余补休为 7 天，现其再行主张

9 天，缺乏依据，本委难以支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周末加班且不

能安排补休的情况下才需支付加班工资，现申请人已休 7 天补

休，被申请人亦有支付申请人 7 天补休期间的工资，故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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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符合前述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其加班工资的条件，故本

委对其要求加班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工资、提成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扣发其 2021

年 9 月迟到的工资 100 元，以及未支付其在职期间的提成。被

申请人则主张其单位不存在克扣工资、提成的情形，申请人在

离职后对提成计算有异议，其单位并非故意拖欠。经查，双方

确认申请人所负责的客户分别为科中云公司（合同金额 19800

元、30200 元）、天问公司（合同金额 70000 元）、内蒙古协

会（合同金额 100000 元）、微音公司（合同金额 10000 元）、

佛山协会（合同金额 50000 元）。双方对申请人在科中云公司

客户项目及微音公司客户项目可得提成分别为 4094 元（1980

元+2114 元）、700 元无异议，对于内蒙古协会、佛山协会客户

项目的提成点数为 0.01 亦无异议。申请人主张天问公司的项目

系其通过自己的销售方式自主开发的，提成点数应为 0.1，内

蒙古协会、佛山协会应按合同金额计算提成，不应扣搭建费。

被申请人则主张天问公司系公司资源，并非申请人自主开发的

客户，自 2020 年 2 月起有合作、跟进，根据双方约定的激励制

度，该客户的提成点数为 0.01，内蒙古协会、佛山协会的合同

金额分别包含搭建费 35000 元、25000 元，该费用系其单位承

诺为客户找第三方搭建展位的费用，属于为第三方代收，不应

作为计算申请人提成的基数，其单位其他人员计算提成时均需

扣除搭建费，此属于常识。被申请人举证了系统数据截图、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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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合同、支付凭证，其中系统数据截图显示相关人员自 2020 年

2 月起跟进天问公司及在 2020 年间双方有文件、资料来往的情

况，搭建合同及支付凭证显示被申请人向第三方支付搭建费的

情况。另查，申请人确认其在 2021 年 9 月份有迟到，其没有对

被申请人发放的 2021 年 9 月工资提出过异议；被申请人没有提

交内蒙古协会、佛山协会的参展合同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约定

实行的《项目部销售任务提成标准及激励制度》约定所有提成

在展后 2021 年底 12 月 15 日前发放等内容，但没有关于搭建费

的内容；申请人在职期间从未发放过提成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

申请人确认其 2021 年 9 月存在迟到，而迟到属于缺勤的情形之

一，被申请人扣发申请人缺勤工资，于理有据，而申请人在职

期间从未对被申请人扣发的缺勤工资提出过异议，即表明其对

此系知悉及认可，故本委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1 年

9 月扣发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。其次，申请人没有充分有效证

据证明天问公司系其自主开发的客户，而被申请人举证了系统

截图显示其单位自 2020 年 2 月起已与天问公司合作，故本委采

纳被申请人关于天问公司属于公司资源的主张。再次，被申请

人没有举证证明蒙古协会、佛山协会项目的搭建费情况，无法

体现其单位关于合同金额中包含搭建费的主张。最后，《项目

部销售任务提成标准及激励制度》并没有关于搭建费的内容，

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双方曾就搭建费不作为提成计算基数达成

约定，故凭现有证据及查明情况，被申请人主张计算提成需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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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搭建费，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应支付

申请人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2 日的提成 6994 元

（4094 元+700 元+70000 元×0.01+100000 元×0.01+50000 元

×0.01）。

四、关于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在 2021

年 10 月 14 日才通知其签订劳动合同，其签名时劳动合同的填

空处均为空白的，其仅签署了姓名，落款时间并非其本人填写。

被申请人应支付 2021 年 3月 23日至 2021 年 10月 14 日未签订

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。被申请人则主张双方已签订劳动合

同，无需支付双倍工资。经查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书面

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期限从 2021 年 6 月 25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

24 日止（打印）。本委认为，第一，当事人在有关文书上进行

签名的行为，属于对文书内容的确认，系当事人个人意志和意

思自治的体现，故当事人所签署的文书应当以其签名作为审查

文书效力的依据，签署日期并非认定文书效力的必然因素；实

务中，当事人通过补签、倒签合同等方式对自身相关的民事行

为及相关事实进行确认或追认之情况并不鲜见，此属当事人的

意思自治范畴。具体到本案，即使申请人在 2021 年 10 月 14 日

才签署劳动合同，亦不影响其通过签名的方式对劳动合同的内

容进行确认或追认的法律后果，现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并不违

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，申请人亦没有证据证明其在签署劳动

合同时存在欺诈、胁迫、乘人之危或重大误解的情形，故该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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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合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第二，劳动合同期间已涵盖 2021 年

6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4 日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

其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，缺乏事实依据，

本委不予支持。第三，在 2021 年 3 月 23 日至 2021 年 6 月 24

日期间，被申请人未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加倍支付申请人

2021 年 3 月 23 日至 2021 年 6 月 24 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

工资 10372.95 元（3500 元÷31 天×9 天+3500 元+3253.79 元

+3253.79 元÷30 天×24 天）。

五、关于高温补贴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主要在室内工作，

有时需要外勤，被申请人应支付其高温补贴。被申请人则主张

申请人在办公室工作，不从事露天岗位工作，室内有空调，其

单位不应支付申请人高温津贴。申请人确认其室内工作有降温

设备。本委认为，双方确认申请人的工作场所内已配置了降温

设施，现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其工作场所的温度高于 33 摄氏

度，故本委对其要求高温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十五条、第四十四条、

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、

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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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，《关于确立

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，《广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

护办法》第十三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 年

11 月 12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2 日的提成 6994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

付申请人 2021 年 3 月 23 日至 2021 年 6 月 24 日未签订书面劳

动合同的工资 10372.95 元；

四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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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二年三月三十日

书 记 员 李政辉


